新沙海关对外业务办事时限

在单证齐全有效，单单相符，单机、单货相符，符合有关管理规定情况下，下列任务应在时限内完成，因故无法履行的，海关应作出合理解释并尽快予以解决。

    一、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
    （一）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证审核手续：1个工作日内。

（二）办理进出口货物验放手续：报关单转到现场且查验正常的，1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（三）办理进口/出口转关（指运地海关／出境地海关）核销手续：在货物运抵之日验核正常后1个工作日内。

（四）办理直接退运或报关单撤消、修改审批手续：20个工作日内。
    二、办理运输工具及人员进出境通关手续：工作时间内随到随办。

    三、办理进出口舱单确认手续：1个工作日内，工作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8：30至下午16：30，特殊情况可提前向海关申请预约。

四、办理进口付汇、出口结汇、出口退税报关单证明联签发、补发手续：随到随办。

五、办理保税仓相关业务手续

（一）办理保税仓货物进、出仓审批手续：随到随办。

（二）办理《保税仓库登记手册》核发、核销手续：3个工作日内。 

（三）办理保税仓设立、变更、撤销申请手续：20个工作日内。
六、办理非注册企业临时编码审批手续：随到随办，1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